
採購履約爭議調解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九條  他造當事人應自 

收受調解申請書副本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

向申訴會陳述意見，並同

時繕具副本送達於申請

人。 

調解過程中，任一

造當事人向申訴會提出

之文書，應同時繕具副本

送達於他造。 

 第九條  他造當事人應自

收受調解申請書副本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申

訴會陳述意見，並副知申請

人。 

調解過程中，任一造

當事人向申訴會提出之文

書，應同時副知他造。 

明確規定調解當事人提出

於申訴會之文書均應送達

於他造，使兩造均得就對

造所提之資料有所主張或

陳述。 

 

 第十條  申請調解事件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提申

訴會委員會議為不受理

之決議。但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酌定相當期間命其

補正： 

一、當事人不適格。 

二、已提起仲裁、申 (聲) 

請 調 解 或 民 事 訴

訟。但其程序已依法

合意停止者，不在此

限。 

三、曾經法定機關調解未

成立。 

四、曾經法院判決確定。 

五、申請人係無行為能力

或 限 制 行 為 能 力

人，未由法定代理人

 第十條  申請調解事件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提申

訴會委員會議為不受理

之決議。但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酌定相當期間命其

補正： 

一、當事人不適格者。 

二、已提起仲裁、申 (聲) 

請調解或民事訴訟

者。但其程序已依法

合意停止者，不在此

限。 

三、曾經法定機關調解未

成立者。 

四、曾經法院判決確定

者。 

五、申請人係無行為能力

或 限 制 行 為 能 力

一、 增訂第八款。有關申

請調解者，經申訴會

通知限期補繳調解費

而未繳納者，其申請

不予受理，採購履約

爭議調解收費辦法第

四條有所明定，爰增

訂經限期補繳調解

費，屆期未繳納為調

解事件應不予受理之

情形。 

二、 現行條文第八款以下

款次遞移。 

三、 遞移後之第十二款

（原第十一款）增訂

「應」字，以臻明確。

四、 序文已定有「者」字，

各款末「者」字刪除。



合法代理。 

六、由代理人申請調解，

其代理權有欠缺。 

七、申請調解不合程式。 

八、經限期補繳調解費，

屆期未繳納。 

九、廠商不同意調解。 

十、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之

通知書，應為公示送

達或於外國為送達。 

十一、非屬政府採購事

件。 

十二、其他應不予受理之

情事。 

人，未由法定代理人

合法代理者。 

六、由代理人申請調解，

其代理權有欠缺者。

七、申請調解不合程式

者。 

八、廠商不同意調解者。

九、送達於他造當事人之

通知書，應為公示送

達或於外國為送達

者。 

十、非屬政府採購事件

者。 

十一、其他不予受理之情

事者。 

 

 

 

 

 

 

 

 

 

 

 

 

 

 

 

 

 

 第十五條  調解委員行調

解時，為審究事件之法律

關係及兩造當事人爭議

之所在，得聽取當事人、

具有專門知識經驗或知

悉事件始末之人或其他

關係人之陳述，察看現場

或標的物之狀況；於必要

時，得調查證據。 

    當事人無正當理由

拒絕陳述、提供資料，調

解委員得就現有資料採

為出具調解建議之參考。 

 第十五條  調解委員行調

解時，為審究事件之法律

關係及兩造當事人爭議

之所在，得聽取當事人、

具有專門知識經驗或知

悉事件始末之人或其他

關係人之陳述，察看現場

或標的物之狀況；於必要

時，得調查證據。 

為免當事人消極不配合調

解程序之進行，致損害他

方當事人之程序權利，爰

增訂第二項。 



 第十八條  調解過程中，調

解委員於審酌當事人提

出之所有資料後，本於第

十六條酌擬平允之解決

辦法，以申訴會名義提出

書面調解建議，並酌定相

當期間命當事人為同意

與否之意思表示。 

      機關不同意調解建議

者，應先報請上級機關核

定後，於前項指定期間內

以書面向申訴會及廠商

說明理由。廠商為政府機

關、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

時，亦同。 

     當事人未於第一項期

限內為同意與否之意思

表示，經申訴會再酌定一

定期間命其為同意與否

之意思表示，逾期仍未回

復者，得以該當事人不同

意調解建議處理。 

 

 第十八條  調解過程中，調

解委員得依職權以申訴會

名義提出書面調解建議，並

酌定相當期間命當事人為

同意與否之意思表示。 

機關不同意前項之建議

者，應先報請上級機關核

定，並以書面向申訴會及廠

商說明理由。廠商為政府機

關、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

時，亦同。 

一、 為配合政府採購法第

八十五條之ㄧ之修

正，爰修訂第一項規

定。 

二、 第二項增訂機關不同

意調解建議者，應先

報請上級機關核定

後，於前項指定期間

內以書面向申訴會及

廠商說明理由之規

定，以免機關遲不回

復調解建議，藉此規

避政府採購法第八十

五條之三第二項應報

請上級機關核定之規

定。 

三、 為免政府採購法第八

十五條之ㄧ第二項規

定形同具文，針對已

出具調解建議，而當

事人遲未回復同意與

否者，申訴會得以該

當事人不同意調解建

議處理，爰增訂第三

項，以免調解事件久

懸不決，而影響爭議

當事人之權益。 

 第二十條  調解事件應自

收受調解申請書之次日

起四個月內完成調解程

序。但經雙方同意延長

者，得延長之。 

前項調解期間，於調

解申請書尚未補正或調

解費尚未補繳者，自收受

補正文件或補繳調解費

之次日起算；當事人於調

解期間內，續以書面補具

 第二十條  調解事件應自

收受調解申請書之次日起

四個月內完成調解程序。

但經雙方同意延長者，得

延長之。 

增訂第二項。明定調解期間

之起算。 

 

 



理由、陳報資料，或擴張

請求而有補繳調解費之

必要者，自最後收受補具

理由書、陳報資料或補繳

調解費之次日起算。 

 

 第二十條之一  調解程

序，得經當事人向申訴會

以書面陳明合意停止，並

以一次為限。當事人於調

解會議期日當場以言詞

向調解委員陳明合意停

止者，應記明於會議紀

錄。 

合意停止調解程序

之任一造當事人，均得以

書面向申訴會申請續行

調解程序。 

當事人自陳明合意

停止之次日起，四個月內

未申請續行調解程序

者，視為申請人撤回調解

之申請。 

第一項情形，申訴會

認有維護公益之必要

者，得於四個月內續行調

解程序。 

 

 一、 本條新增。 

二、 參採民事訴訟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第一百

九十條合意停止訴訟

程序之規定，增訂雙

方當事人合意停止調

解程序之規定。 

三、 當事人合意停止調解

程序應以書面為之，

惟如以言詞為之者，

僅以調解會議期日當

場向委員陳明為限，

並應記明於書面會議

紀錄，以備查考。 

四、 合意停止調解程序之

任一方當事人，均得

向申訴會申請續行調

解程序，以利調解程

序繼續進行，惟應以

書面為之，以臻明

確。 

五、 因政府採購履約爭議

調解事件公益色彩濃

厚，另參採行政訴訟

法第一百八十三條但

書規定，於申訴會認

有維護公益之必要

時，得於當事人合意

停止調解程序之次日



起四個月內，依職權

續行調解程序。 

 

 

 


